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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

关对外转让债权和股权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 

立信中联专复字[2020]D-0249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一部： 

根据贵部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下发的上证公函【2019】3092 号《关于对福

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对外转让债权和股权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

询函”），已收悉。根据问询函的要求，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立信中联”）对问询函中要求我们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提

供真实、完整的相关资料是实达集团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通过对实达集

团提供资料的核查，对问询函中的特定问询事项发表意见。现就我们的回复意见

说明如下： 

问题 1：前期，我部对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发出事后审核问询函，要求公

司、会计师、财务顾问等核查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形成背景、坏账准备计提

合理性和慎重性，深圳兴飞股东全部权益是否发生减值等事项。相关回复与香

港兴飞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实际净资产-11.47 亿的财务状况出现重大反差，

造成重大误导。请上述各方说明，前期是否勤勉落实监管函件各项核查要求及

证据，前期意见与本次回函披露情况严重偏差的原因，是否需要对前期回复内

容进行修改。 

公司回复： 

2019 年 12 月 13 日，实达集团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对外转让兴飞（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兴飞”）100%股权及深圳兴

飞对香港兴飞债权事项（以下简称“本次出售”），基于本次出售为特殊目的，上

市公司及购买方香港佳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海科技”）共同委托北京北

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方亚事”）出具相关审计、

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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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香港兴飞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可能出现坏账的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

款进行了详细核查，本次回函时点情况已发生较大差异，原因核查如下： 

（1）香港兴飞 2019 年 5 月起与客户 HONG KONG WEIYU TECHNOLOGY 

CO.,LIMITED 开始合作销售，发货及开票日期为 2019 年 6 月，当期确认营业收

入美金 46,234,286.09 元，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已现金收回美金 20,991.68

元，尚未收回的款项为美金 46,213,294.41 元，折合人民币 325,956,229.46 元。2019

年 8 月 30 日，该客户发出品质问题索赔函，质量问题主要表现为机器发烫或者

自动关机。针对此产品质量问题分析原因为：产品在研发设计中部件间距过小，

导致在使用过程中按压或者挤压导致，属于研发技术问题。此产品质量问题处理

方案为拆解整机后增加物料维修返工。故客户表示拒付全部余款。 

（2）香港兴飞2019年5月起与客户HONG KONG XIECHENG SUPPLY 

CHAIN CO.,LIMITED开始合作销售，发货及开票日期为2019年6月，当期确认营

业收入美金39,145,830.69元（折合人民币276,107,287.61元），截至2019年10月31

日，上述款项均未收回。2019年10月18日，客户根据与香港兴飞签订的质量条款

内容，发出质量异常公函，表示拒付货款并进行质量索赔，索赔金额100万美元。

质量问题主要表现为无画面显示，分析原因为摄像头和主板连接器选型不匹配，

产品在设计研发中，由于物料研发选型不配对，造成连接处接触不良导致无画面，

产品监控失效；属于研发设计类质量问题；此问题需要整机拆解并换料才能解决。

随后经香港兴飞与客户协商谈判，客户不再追究香港兴飞赔偿责任。 

（3）香港兴飞2019年5月起与客户F-UNION TECHNOLOGY HONGKONG 

GO.,LIMITED开始合作销售，发货及开票日期为2019年6月，当期确认营业收入

美金22,016,820.22元（折合人民币155,291,238.06元）。截至2019年10月31日，上

述款项均未收回。2019年9月18日，客户发出品质异常公函，质量问题主要表现

为整机反应慢，应用闪退，黑屏，自动重启的问题，分析原因是因为内存物料真

空存储异常导致物料受潮及氧化，且出货后也未通知客户烘烤及清洁，导致焊点

接触不良，最终导致整机反应慢，应用闪退，黑屏，自动重启的问题，此问题解

决需要拆解换料维修。客户表示要冻结全部余款以冲抵损失，不足部分继续追偿。 

（4）香港兴飞2019年5月起与客户PFY(HONGKONG)LIMITED开始合作销

售，发货及开票日期为2019年6月，当期确认营业收入美金13,529,133.74元（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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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人民币95,425,039.01元）。截至2019年10月31日，上述款项均未收回。2019年

9月18日，客户发出索赔函，质量问题主要表现为LCD无显示，原因分析为背光

驱动IC保存未抽真空，导致单体引脚氧化，致使焊接上出现虚焊，用户使用出现

显示不良，此问题解决需要全部拆解换料进行维修，客户表示拒付所有货款并要

求进行质量索赔。 

（5）香港兴飞2019年4月起与客户CORE(HK)TECHNOLOGY CO.,LIMITED

开始合作销售，发货及开票日期为2019年6月，当期确认营业收入美金

12,549,510.62元。截至2019年10月31日，香港兴飞通过指定客户向供应商付款应

收应付互抵美金8,822,437.57元，尚未收回的款项为美金3,727,073.05元，折合人

民币26,288,164.34元。2019年9月26日，客户发出交付延误罚款函，表示未付全

部货款用于清偿全部罚款。 

2019年，由于手机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剧，国内手机出货量同比出现下滑，导

致深圳兴飞业务下滑严重。随着资金链出现断裂，深圳兴飞生产所需物料无法齐

套，进一步导致部分客户订单取消。为尽量减少深圳兴飞经营损失，公司对于已

取消订单的备料采取转手出售的方式。深圳兴飞作为手机整机供应商，对外处理

散料的渠道较少，根据市场散料行情出售价格极低，定制件散料通常按废品处理。

而上述公司作为贸易商，主要面对整机厂商，销售渠道更为丰富且可处置价格较

高，但其质量、交付及其他商务条件更为严苛。当时深圳兴飞较为乐观地判断战

略投资者资金注入后恢复运营以售后维护解决质量异常问题同时能满足客户的

交付要求，与客户签订了较为严格的质量协议约定和交付保证协议，其中质量协

议约定主要包括：产品不良率大于等于6%时，罚没30%货款；不良率超过12%时，

罚没全部货款，同时客户还有权根据情况对香港兴飞继续索赔。交付保证协议主

要包括：交付延迟超过30天，客户有权取消订单并且不承担呆滞责任，同时还要

罚没30%货款作为违约金，并有权要求香港兴飞承担直接或间接的损失。 

2019 年 11-12 月，深圳兴飞进行了多次沟通，并告知客户如双方无法进行有

效协商，将诉诸法律，客户恐影响其行业的口碑，经过多次协商，最终双方达成

一致约定：将存货及前期销售物料进行拆解后，退货给香港兴飞。 

（6）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香港兴飞对乐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乐巢国际”）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19,099.43 万元，与其他应收款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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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的原因详见本回复“问题 3/3、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本期计提减值的原

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足的情形，是否存在前期业绩虚假或调节利润

的情形/（2）本期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关于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香港兴飞对乐巢国际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19,099.43

万元，主要为香港兴飞对乐巢国际的订单预付账款，由于香港兴飞资金异常，导

致终端客户订单取消，客户订单取消后，因付款延迟问题，供应商发出催款函，

表示原付款方式为 100%的预付款，尚有 20%未支付，且已逾期。同时香港兴飞

已向乐巢国际发出大额备料计划，该公司也进行了备料，造成乐巢国际预测备料

大额损失。上述因素影响乐巢国际不会按期如数交货且前期已经预付 80%的货款

将不予退回。由于乐巢国际不予退回预付账款，故香港兴飞于 2019 年 10 月 31

日将预付账款调整为其他应收款并计提减值。 

2019 年 12 月，经与乐巢国际协商方案，由香港兴飞协助乐巢国际寻找物料

库存处理渠道，乐巢国际将对应预付金额的存货出货给香港兴飞。 

针对外购入库存货，考虑原终端客户订单取消，存货存在跌价风险，深圳兴

飞聘请专业的评估机构，依据原材料的交易价格、电子元器件更新换代速度、物

料通用性等进行综合专业评估，并依据评估报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综上，公司在对年报问询函回复中认真落实核查了实达集团在年报问询函中

针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形成背景、坏账准备计提合理性和慎重性，深圳兴飞

股东全部权益是否发生减值等事项，经充分调查分析年报问询函中相关问题，并

全面核查了 2018 年年报问询函中的各项回复，本次未发现公司 2018 年问询函中

相关问题存在减值迹象，未发现需要对前期回复内容进行修改的事项。 

立信中联核查意见： 

我们在收到贵所下发的《关于对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

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41 号）后，对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

进行了逐一核查。 

针对年报问询函问题 7. 关于应收账款，我们发表的意见为：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应收账款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了

解和评价管理层与应收账款相关的内部控制设计和运行的有效性；获取或编制应

收账款明细表，并与总账数、报表数核对相符；分析应收账款账龄及余额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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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策略选取样本执行函证程序；抽样检查应收账款对应的支持凭证以及其

他支持性文件；检查账龄的准确性，复核应收账款坏账准备金额等。 基于上述

审计工作，我们认为上述说明中与财务报告相关信息与我们在审计中获取的相关

资料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存在不一致之处。 

针对年报问询函问题 9.关于其他应收款，我们发表的意见为：我们对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其他应收款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

限于：获取或编制其他应收款明细表，并与总账数、报表数核对相符；分析其他

应收款账龄及余额构成，根据审计策略选取样本执行函证程序；抽样检查其他应

收款对应的支持凭证以及其他支持性文件；检查账龄的准确性，复核其他应收款

坏账准备金额等。基于上述审计工作，我们认为上述说明中与财务报告相关信息

与我们在审计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存在不一致之处。 

针对年报问询函问题 16.关于资产减值，我们发表的意见为：我们在对公司

减值测试报告进行专项审核过程中，核对了减值测试所涉及的评估报告，复核了

相关减值测试的方法、关键评估假设及评估参数是否存在重大不一致，检查了相

关会计记录，并对公司的测算过程进行了重新计算等审核程序，认为公司减值测

试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减值测试结果。 

我们在对年报问询函回复中勤勉落实认真核查了实达集团在年报问询函中

针对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形成背景、坏账准备计提合理性和慎重性，深圳兴飞

股东全部权益是否发生减值等事项所进行的补充披露和回复，未发现公司回复中

与财务报告相关信息与我们在审计中获取的相关资料存在重大不一致之处，我们

未发现需要对前期回复内容进行修改的事项。 

问题 2：公告显示，截至 2019年 10月 31日，香港兴飞经评估的净资产为-11.48

亿元，相较 2018 年末净资产 0.63 亿元大幅减少 12.11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香

港兴飞净资产大幅减少的具体原因、对应的会计科目和具体金额。请会计师、

评估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香港兴飞 2018 年末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净资产变动明细 

根据北方亚事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出具的《深圳市兴飞科技有限公司拟资

产转让涉及的资产组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9】第 0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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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在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10 月 31 日，纳入评估资产范围内的资产组评估值为

人民币-5,779,225.60 元。其中香港兴飞经评估后净资产值-11.48 亿元，比香港兴

飞 2018 年末净资产减少 12.11 亿元。主要减少明细如下： 

时间点/事由 项目 金额（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 6,339.01 

2019 年 1-10 月 经营性亏损导致的净资产变动 -14,089.08 

审计、评估报告资产减值 
应收账款 -87,906.80 

其他应收款 -19,099.43 

2019 年 10 月 31 日 净资产 -114,756.28 

2、香港兴飞净资产大幅减少的具体原因 

截至 2019 年 10 月末，香港兴飞净资产较 2018 年末大幅减少的原因主要系

期间经营性亏损导致净资产减少以及与本次出售相关的审计、评估报告中对应收

款项计提减值导致。截止 2019 年 10 月 31 日，香港兴飞净资产减少主要是因为

应收账款 8.79 亿元，其他应收款 1.91 亿元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针对此部分减

值，经香港兴飞与客户及供应商沟通，截止 2019 年 12 月处理结果如下： 

（1）针对应收账款 8.79 亿元减值，深圳兴飞经多次沟通，并告知客户如双

方无法有效协商解决方案，将采取法律手段诉讼客户，客户恐影响其行业口碑，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约定：将存货及前期销售物料进行拆解后，退货给香港兴飞。 

（2）针对预付账款 1.91 亿元减值，2019 年 12 月，经与供应商协商，由深

圳兴飞协助供应商寻找物料库存处理渠道，协助供应商处理库存，库存处理完成

后，将对应预付金额的存货出货给香港兴飞，香港兴飞外购入库。 

（3）针对以上客户退货及供应商外购入库的库存，考虑客户终端订单取消，

存在一定的存货跌价风险，故深圳兴飞聘请专业评估机构，依据原材料的交易价

格、电子元器件更新换代速度、物料通用性以及物料质量状态等进行综合专业评

估，并依据评估报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由于以上客户退货及供应商外购入库的最终处理结果，因此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不存在上述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计提减值的情况，而是依据评估报告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7 

 

立信中联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说明与我们在执行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过程

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问题 3：公告显示，香港兴飞对应收账款余额 8.79 亿元、其他应收款账面余

额 1.91 亿元全额计提坏账准备，两名独立董事对该事项投反对票。请公司补充

披露：（1）上述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计提的具体时间，是否执行必

要的内部决策程序，是否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是否涉及信息披露违规；（2）

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具体对象，对应的款项金额、交易或往来背景及账龄、

交易或者往来对方是否为关联方；（3）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本期计提减

值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足的情形，是否存在前期业绩虚假或

调节利润的情形；（4）应收款项对应的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确认业绩是否

真实准确。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上述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计提的具体时间，是否执行必要的

内部决策程序，是否进行相应的信息披露，是否涉及信息披露违规 

基于本次出售，深圳兴飞及购买方佳海科技共同委托兴华会计师及北方亚事

出具相关报告。其中相关资产减值系依据深圳兴飞提供相关资料并结合外部证据、

充分考虑地域及宏观风险的评估作价处理，且相关报告仅用于本次出售，并不作

为上市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账务处理的依据，因此无需履行与资产减值相关的

内部决策程序。 

2019 年 12 月 13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出售

事项并已对外进行信息披露。此外，公司已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资产减值事项进行

了信息披露，不存在信息披露违规。 

2、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具体对象，对应的款项金额、交易或往来背景

及账龄、交易或者往来对方是否为关联方 

上述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具体对象，对应的款项金额、交易或往来背景

及账龄、交易或者往来对方的关联关系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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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称 客户、供应商名称 账面余额 账龄 
是否为

关联方 

应收账款 
HONG KONG WEIYU TECHNOLOGY 

CO., LIMITED 
32,595.62  0-6 个月 否 

应收账款 CORE(HK)TECHNOLOGY CO., LIMITED 2,628.82  0-6 个月 否 

应收账款 
HONG KONG XIECHENG SUPPLY 

CHAIN CO., LIMITED 
27,610.73  0-6 个月 否 

应收账款 PFY(HONGKONG)LIMITED 9,542.50  0-6 个月 否 

应收账款 
F-UNION TECHNOLOGY HONGKONG 

GO., LIMITED 
15,529.12  0-6 个月 否 

其他应收款 乐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9,099.43  7-12 个月 否 

合计 107,006.22 - - 

上述应收账款形成的交易或往来背景如下： 

（1）HONG KONG WEIYU TECHNOLOGY CO., LIMITED 是一家提供设备、材料

及技术销售、服务的公司，拥有独立合作的方案商和境外集成能力，系香港兴飞

的库存物料处理客户。香港兴飞于 2019 年 5 月获得维誉订单，6 月出货完成，

销售产品主要包括屏幕、摄像头、主板和芯片等。 

（2）CORE(HK)TECHNOLOGY CO., LIMITED 是电子散料的代理商，香港兴飞

于 2019 年 6 月向其出售滤波器、套片、连接器等电子散料。 

（3）HONG KONG XIECHENG SUPPLY CHAIN CO., LIMITED 系海外电子物料的

提供商，香港兴飞于 2019 年 6 月向其出售套片、内存等散料。 

（4）PFY(HONGKONG)LIMITED 是电子产品集成商及电子料分销商，拥有丰富

的渠道销售及技术工程师为客户提供电子产品的全方位综合服务。 

（5）F-UNION TECHNOLOGY HONGKONG GO., LIMITED 是多个 Flash 品牌的代

理商，香港兴飞于 2019 年 5 月开始合作，6 月完成出货，销售产品主要为 Flash。

香港兴飞对上述客户完成销售后，分别形成了合同金额约定的应收账款。 

乐巢国际是一家国际贸易公司，主营国际贸易业务及代理各类电子产品元器

件，有核心合作的方案商和强大的采购平台，为深圳兴飞境外原材料供应商。乐

巢国际于 2018 年年底开始与深圳兴飞合作，主要供应 SKD 套料等。香港兴飞于

2019 年初向其采购了合计约 3.2 亿元的采购订单并完成了部分订单 80%预付款，

后期香港兴飞将该笔预付账款转为其他应收款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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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本期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前

期计提不足的情形，是否存在前期业绩虚假或调节利润的情形 

（1）减值迹象出现的具体时点 

香港兴飞相关风险主要出现在 2019 年 10-11 月份，具体原因如下： 

虽然香港兴飞在上述应收、预付款项形成后出现了订单交付及质量问题，但

预计后续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管理委员会实际控股后，银行授信方面将开

始趋于好转，加上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的资金支持，实达集团及其子公司运营

资金紧张的局面将有很大改观。在此背景下，相关客户、供应商接受了香港兴飞

在一定期限内解决订单交付及质量问题的承诺，因此上述款项尚未显示无法收回

的迹象。 

自 2019 年 10 月以来，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股权质押及司法冻结

等问题，兴创电子未能取得公司的控制权，因此兴创电子由于国资内部审批流程

问题资金无法大规模进入公司，深圳兴飞一直无法恢复订单有效运营。2019 年

11 月，由于香港兴飞前述承诺一直没有履行，且延迟时间较长，最终香港兴飞

与供应商和客户的分歧进一步加大，导致客户拒绝支付货款，供应商因其自身备

料损失拒绝退款，上述应收款项的可回收风险进一步加大。 

（2）本期计提减值的原因及合理性 

1）关于应收账款 

深圳兴飞所处移动通讯终端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受 2018 年至今宏观

环境变化及行业下行的影响，公司难以通过以往向金融机构以债务方式获得必要

融资。2018 年底，深圳兴飞获得了较多订单的同时，对部分生产所需物料进行

了提前战略性备料。但由于 2019 年初公司融资规模不及预期，导致公司不能对

生产所需物料进行齐套，导致经营情况逐渐恶化，且部分原材料在仓库呆滞，客

户和供应商的维护进入无序状态。 

香港兴飞承接的客户订单无法根据客户要求正常履行交付，造成了客户大额

损失（包含订单呆滞损失、销售渠道损失和推广费用损失）。依据公司与客户所

签订的交付协议，客户拒绝支付香港兴飞前期对其销售形成的应收账款。此外，

客户订单取消后香港兴飞部分物料形成呆滞，由于物料库存时间较长，部分物料

出现较为严重的质量问题。后续使用时导致客户货物较为严重的质量问题，与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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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约定的质量标准偏差较大。在此期间，客户多次催促深圳兴飞及香港兴飞解决

质量问题，但由于尚存在拖欠供应商货款的情形，兴飞无法购买物料进行订单售

后维护和退换货处理。依据兴飞与相关客户签订的质量协议，客户拒绝支付前期

形成的应收账款并追究香港兴飞的质量索赔。 

2019 年 11-12 月，对此深圳兴飞进行了多次沟通，并告知客户如双方无法进

行有效协商，将诉诸法律，客户恐影响其行业的口碑，经过多次协商，最终双方

达成一致约定：将存货及前期销售物料进行拆解后，退货给香港兴飞。 

针对以上客户退货情况，考虑客户终端订单取消，存在一定的存货跌价风险，

故深圳兴飞聘请专业评估机构，依据原材料的交易价格、电子元器件更新换代速

度、物料通用性以及物料质量状态等进行综合专业评估，并依据评估报告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 

2）关于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香港兴飞对乐巢国际的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19,099.43

万元，形成原因为香港兴飞于 2019 年 1-3 月向乐巢国际下达了合计约 3.2 亿元订

单（其中包括整机物料采购订单约为 2.4亿元，预测备料订单金额约为 0.8亿元），

香港兴飞合计支付了约 1.9 亿元预付款，并要求乐巢国际进行提前备料。由于深

圳兴飞 2019 年资金链断裂，导致其多数整机客户订单迟迟无法进行齐套生产备

货，期间深圳兴飞虽然与客户进行多次沟通，申请延期交货，但由于资金问题一

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最终导致客户取消了原先订单。 

由于香港兴飞与乐巢国际签订的合同未预付 100%合同款发货，且采购物料

均为特定项目的定制物料，通用性较差，存货跌价风险较高且回收价值较低。在

客户取消原订单后，香港兴飞仍需支付约 1.3 亿元才能要求乐巢国际完成发货，

但基于公司当时整体经营和财务状况，香港兴飞已不具备相应履约能力。随着与

乐巢国际多次承诺延迟支付剩余款项但未履约，乐巢国际依据双方签订的协议不

予退还深圳兴飞已支付的预付款项，同时自行对已备料货物进行处理以降低自身

损失，经多方面评估，由于客户订单取消以及时间原因，该批备料实际价值也已

出现大幅减值，公司付款提货销售可能会带来进一步损失，因此综合考虑后决定

不再付款提货。 

2019 年 12 月，经与乐巢国际协商方案，由兴飞协助乐巢国际寻找物料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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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渠道，协助乐巢国际处理库存，库存处理完成后，乐巢国际将对应预付金额

的存货出货给香港兴飞，香港兴飞外购入库。 

针对供应商外购入库的库存，考虑客户终端订单取消，存在一定的存货跌价

风险，故深圳兴飞聘请专业评估机构，依据原材料的交易价格、电子元器件更新

换代速度、物料通用性以及物料质量状态等进行综合专业评估，并依据评估报告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足的情形，是否存在前期业绩虚假或调节利润的

情形 

上述应收款项形成的时间均发生于 2019 年度，与前期无关。上述资产减值

不存在前期计提不足的情形，亦不存在前期业绩虚假或调节利润的情形。 

4、应收款项对应的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确认业绩是否真实准确。 

关于应收账款对应的客户或供应商均具有相应合作协议、合同订单以及与该

订单相关的物流运输凭证等资料，业务往来真实且具有商业实质。同时，兴华会

计师已向客户发出询证函，销售商品金额得到客户的回复确认，但由于最终存在

交付产品质量存在异常，客户追究相关赔偿责任，并依据协议不予支付货款。且

客户在 2019 年 12 月份已经将销售货物退回给香港兴飞，2019 年 10 月 31 日香

港兴飞的应收款项对应的交易真实，与应收款项对应产生的业绩真实、准确。 

立信中联核查意见： 

针对问题 3（3）——是否存在前期计提不足的情形，是否存在前期业绩虚假

或调节利润的情形，回复如下： 

我们对实达集团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针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

款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获取或编制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明细表，

并与总账数、报表数核对相符；分析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账龄及余额构成，根

据审计策略选取样本执行函证程序； 抽样检查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对应的支

持凭证以及其他支持性文件；检查账龄的准确性，复核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坏

账准备金额等。我们认为公司 2018 年度的坏账准备计提是合理的、充分的，不

存在业绩虚假或调节利润的情形。 



 
12 

 

问题 4：公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深圳兴飞尚存对香港兴飞应

收款和其他应收款，账面金额分别为 1.57 亿元和 9.85 亿元，拟一并转让香港佳

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海科技”）。请公司补充披露：（1）深圳兴飞与

香港兴飞的具体业务模式和收入确认方式，两者历史各类交易情况，包括金额、

形成时间、交易背景、最终客户、收入确认和款项支付情况等；（2）上述应收

款项明细，包括金额、形成时间、交易背景、客户（含最终客户）、应收款项

对应的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确认业绩是否真实准确；（3）深圳兴飞转让的

应收款项与香港兴飞计提减值的应收款项是否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请会计师

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深圳兴飞与香港兴飞的具体业务模式和收入确认方式，两者历史各类交

易情况，包括金额、形成时间、交易背景、最终客户、收入确认和款项支付情

况等 

（1）深圳兴飞与香港兴飞的具体业务模式和收入确认方式 

1）经营性业务模式及收入确认方式 

深圳兴飞和香港兴飞主要基于日常经营项下的销售、采购从而形成账务的应

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具体情况如下： 

一方面，香港兴飞作为承接境外客户的订单平台，向深圳兴飞下达整机及物

料采购订单，由深圳兴飞负责物料采购和生产交付，深圳兴飞通过供应链公司出

口货物到香港，在单体报表上体现为深圳兴飞销售给国内供应链公司，国内供应

链公司指定香港公司销售给香港兴飞。2019 年 10 月在香港兴飞单体报表上还原

穿透业务（前期主要在深圳兴飞合并报表层进行抵消），调整香港兴飞应付深圳

兴飞。 

另一方面，香港兴飞作为境外采购平台，向境外供应商采购物料，再将物料

销售给深圳兴飞进行物料齐套生产。香港兴飞将货物到销售给供应链公司指定香

港公司，再由国内供应链公司代理报关进口销售给深圳兴飞，在单体报表上体现

为香港兴飞销售给供应链公司指定香港公司，国内供应链公司销售给深圳兴飞，

2019 年 10 月在香港兴飞单体报表上还原穿透业务（前期主要在深圳兴飞合并报

表层进行抵消），调整香港兴飞应收深圳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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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深圳兴飞及香港兴飞收入确认方式为：深圳兴飞通过供应链公司出

口到香港兴飞，香港兴飞再对外销售的，深圳兴飞通过供应链公司出口给香港兴

飞作穿透抵消，不作销售收入确认（确认香港兴飞对深圳兴飞债务）；香港兴飞

对外销售额收入确认方式为：双方签订销售合同（订单）、产品出库并经对方收

货签收后确认收入。 

2）非经营性业务模式 

香港兴飞对深圳兴飞其他应收款形成主要原因为香港兴飞系深圳兴飞的 100%

全资子公司，依据公司交易模式的规划，考虑香港和国内结付汇的成本费用、资

金周转的时效性以及更好维护香港兴飞境外客户资源，从 2018 年 6 月之后，将

原由深圳兴飞通过供应链公司对应境外客户的交易模式，调整为香港兴飞直接对

境外客户的交易模式。经过上述交易模式的调整，深圳兴飞通过供应链公司接收

客户回款转变为由香港兴飞代深圳兴飞收款，并通过香港兴飞直接向境外供应商

采购，提升资金的运转效率，降低香港及国内资金周转的成本，进而产生深圳兴

飞与香港兴飞其他应收、应付款项往来。 

（2）两者历史各类交易情况，包括金额、形成时间、交易背景、最终客户、

收入确认和款项支付情况等 

2018 年 6 月以前，深圳兴飞主要采用委托供应链公司以单抬头模式代理进出

口，因此与香港兴飞的交易规模较小。2018 年 6 月以后，公司将原有由深圳兴

飞通过供应链公司直接对应境外客户和供应商的交易模式，调整为香港兴飞直接

对境外客户和供应商的交易模式。经过上述交易模式的调整，深圳兴飞通过供应

链公司接收客户回款转变为由香港兴飞代深圳兴飞收款，并通过香港兴飞直接向

境外供应商采购，提升了资金的运转效率，降低香港及国内资金周转的成本，进

而产生了深圳兴飞与香港兴飞之间较大的其他应收、其他应付往来余额。  

2016 年末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深圳兴飞与香港兴飞各期期末的交易往来

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0 月 31

日 

应收账款 282.22 2,459.74 14,009.70 44,06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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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 - 2,321.33 28,391.78 

应收账款余额 282.22 2,459.74 11,688.37 15,677.21 

其他应收款 1.74 - 80,942.44 108,518.74 

其他应付款 66.30 2,928.95 950.92 9,981.09 

其他应收款余额 -64.56 -2,928.95 79,991.52 98,5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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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深圳兴飞对香港兴飞的应收账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序

号 
交易时间 交易金额 交易背景 终端客户/供应商 备注 

应收账

款 

1 2019/10/31 14,794.80 

深圳兴飞通过供应链公司出口货物到香港，在单体报表上体现为

深圳兴飞销售给国内供应链公司，国内供应链公司指定香港公司

销售给香港兴飞，现 2019 年 10 月在香港兴飞单体报表上还原穿

透业务，调整香港兴飞应付深圳兴飞； 

易通迅达 

终端客户已回款

7,834.23 万元，互抵

6,960.57 万元 

2 2019/10/31 9,555.95 

深圳兴飞通过供应链公司出口货物到香港，在单体报表上体现为

深圳兴飞销售给国内供应链公司，国内供应链公司指定香港公司

销售给香港兴飞，现 2019 年 10 月在香港兴飞单体报表上还原穿

透业务，调整香港兴飞应付深圳兴飞； 

易通迅达 

终端客户已回款为

0，互抵 9,555.95 万

元 

3 2018/8/30 6,207.94 深圳兴飞销售给香港兴飞，用于冲减其他应收款； 

主要客户：One 

Diamond Electronics、

Micromax informatics 

limited、BAO TONG 

TRADE COMPANY 

LIMITED  

终端客户已回款为

2,822.15 万元，互抵

3,385.79 万元  

4 2019/10/31 4,883.70 香港兴飞将对香港东方拓宇债权债务转移到深圳兴飞 香港东方拓宇 
全资子公司，互抵 

4,883.7 万元 

5 2018/12/31 4,373.84 深圳兴飞销售香港兴飞暂估入库 
主要客户：ANT、

Panasonic India Pvt.ltd 

终端客户已回款

140.69，互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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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

号 
交易时间 交易金额 交易背景 终端客户/供应商 备注 

4,373.82 万元 

6 其他 4,252.76 深圳兴飞销售香港兴飞暂估入库 
主要客户：ANT、

Panasonic India Pvt.ltd  

终端客户已回款 3.2

万元，互抵 4,249.55

万元 

小计 44,068.99 - -  - 

应付账

款 

1 2019/10/31 18,757.24 香港兴飞销售库存物料给深圳兴飞 
香港兴飞库存销售给

深圳兴飞 
往来挂账 

2 2019/10/31 7,386.37 

深圳兴飞通过供应链公司出口到香港兴飞，再由香港兴飞销售给

香港旗开，现将香港兴飞对旗开的债权直接穿透，转为深圳兴飞

对旗开的债权； 

深圳旗开 
深圳旗开与香港旗

开款项进行对冲 

3 2019/10/31 4,798.32 2018年 5月-8月深圳兴飞销售给香港兴飞，用于冲减其他应收款； 
HONGKONG 

TECHAIN  
往来挂账 

4 2019/10/31 4,362.34 香港兴飞销售库存物料给深圳兴飞  深圳兴飞 往来挂账  

5 2019/10/31 3,724.07 

香港兴飞通过供应链公司报关进口，其中香港兴飞将货物到销售

给供应链公司指定香港公司，再由国内供应链公司代理报关进口

销售给深圳兴飞，在单体报表上体现为香港兴飞销售给供应链公

司指定香港公司，国内供应链公司销售给深圳兴飞，现 2019 年

10 月在香港兴飞单体报表上还原穿透业务，调整香港兴飞应收深

圳兴飞； 

海天高通 货款已支付 

6 其他 -10,636.57 

1、深圳兴飞委托 Wellside International Limited(华际)代付款给香

港兴飞； 

2、主要是深圳兴飞和香港兴飞结付汇产生的差异；原计划通过

香港兴飞与深圳兴飞

结付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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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

号 
交易时间 交易金额 交易背景 终端客户/供应商 备注 

报关进口进行账务平账； 

3、债权债务转移至深圳兴飞 

小计 28,391.78 -  - -  

应收账款余额（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15,677.21 - -  -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深圳兴飞对香港兴飞的其他应收款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序

号 
交易时间 交易金额 交易背景 终端客户/供应商 备注 

其他应

收款 

1 2018/11/30 28,961.44 资金拆借给香港兴飞进行运营 
ANT INTERNATIONAL(HONGKONG) 

LIMITED 
终端客户已回款 

2 2019年 1-3 月 19,099.43 

关联方深圳兴飞拆借资金给香港兴飞进

行运营；实际资金支付为 2019 年 1-3

月,2019 年 10 月为账务调整。 

乐巢国际 供应商预付款已支付 

3 2018/12/30 17,370.30 资金拆借给香港兴飞进行运营 
ANT INTERNATIONAL(HONGKONG) 

LIMITED 
终端客户已回款 

4 2018/11/30 14,394.78 资金拆借给香港兴飞进行运营 
ANT INTERNATIONAL(HONGKONG) 

LIMITED 
终端客户已回款 

5 2018/9/30 7,919.51 资金拆借给香港兴飞进行运营 

HAO SEA TRADE LIMITED 

(豪海)、HK DRIER ELECTRONIC 

LIMITED(乾利) 

终端客户已回款 

6 其他 20,773.28 资金拆借给香港兴飞进行运营  - 终端客户已回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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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序

号 
交易时间 交易金额 交易背景 终端客户/供应商 备注 

小计 108,518.74  -  - -  

其他应

付款 

1 2019/10/31 7,919.51 
关联方资金拆借，香港兴飞代深圳兴飞支

付货款 
联创薇、鼎泰雄业、凯瑞翔宇 供应商货款已支付 

2 2018/9/29 916.93 现金拆借还款 深圳兴飞 供应商货款已支付 

3 2019/3/31 895.74 
关联方资金拆借，香港兴飞代深圳兴飞支

付货款 

IRICO AOTOM (HK) HOLDINGS 

CO.,LTD 
供应商货款已支付 

4 2018/10/24 366.77 资金拆借给深圳兴飞 深圳兴飞 供应商货款已支付 

5 2018/9/29 282.13 资金拆借给深圳兴飞 深圳兴飞  供应商货款已支付 

6 其他 -400.00 
关联方资金拆借，香港兴飞代深圳兴飞支

付货款，其他应收款与应付账款互抵 
- -  

 小计 9,981.09 - - - 

其他应收款余额（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付款） 
  98,537.6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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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应收款项明细，包括金额、形成时间、交易背景、客户（含最终客

户）、应收款项对应的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确认业绩是否真实准确； 

上述应收账款，深圳兴飞通过供应链公司出口给香港兴飞，香港兴飞再对外

销售。香港兴飞对外销售时均有相应合同（订单）、公司销售出口、对方收货签

收，且香港兴飞已经全部收到客户回款。上述应收款项真实且具有商业实质，相

关业绩真实准确。 

上述其他应收款，香港兴飞代深圳兴飞收款或深圳兴飞代香港兴飞付款。香

港兴飞代深圳兴飞收款部分香港兴飞已经全部收款，支付给深圳兴飞、供应商或

支付公司运营费用；抵账部分全部冲抵香港兴飞的供应商欠款；深圳兴飞代香港

兴飞支付货款、费用部分深圳兴飞按照香港兴飞委托已经履行完毕。上述其他应

收款真实且具有商业实质，相关业绩真实准确。 

  3、深圳兴飞转让的应收款项与香港兴飞计提减值的应收款项是否存在任何形

式的关联 

香港兴飞计提减值的应收账款对象为HONG KONG WEIYU TECHNOLOGY 

CO.,LIMITED 、 CORE(HK)TECHNOLOGY CO.,LIMITED 、 HONG KONG 

XIECHENG SUPPLY CHAIN CO.,LIMITED 和 F-UNION TECHNOLOGY 

HONGKONG GO.,LIMITED，与深圳兴飞转让的应收款项对应的终端客户和供应

商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关系。  

其他应收款对象为乐巢国际，此部分转让与香港兴飞计提减值存在关联关系。 

立信中联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说明与我们在执行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过程

中了解的信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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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公告显示，公司拟将香港兴飞 100%股权及子公司深圳兴飞对香港

兴飞 11.42 亿元债权以 0 元出售给佳海科技，上述股权和债权转让预计损失 11.42

亿元。两名独立董事对该事项投反对票，认为没有进一步明确大股东及其控股

股东、董监高、实际控制人以及实际控制人的关联企业跟交易对方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无法对交易价格的公允性做出判断。请公司补充披露：（1）交易对方

佳海科技的具体情况，包括主营业务范围、最近三年主要财务状况、交易的目

的；（2）交易对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以及前述主体的关

联方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潜在的关系或利益安排，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3）上述交易具体财务处理，以及对公司的影响。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交易对方佳海科技的具体情况，包括主营业务范围、最近三年主要财务

状况、交易的目的 

（1）交易对方佳海科技的具体情况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佳海科技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香港佳海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UNIT 1402A, 14/F,THE BELGIANBANK BUILDING, NOS.721-725 

NATHAN ROAD,MONGKOK,KOWLOON.HK 

成立时间 2016 年 7 月 

注册资本 港币 10,000 元 

实收资本 港币 10,000 元 

经营范围 电子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国际贸易 

股权结构 张媛媛持有 100%股权 

佳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至今，未开展业务，收购香港兴飞后将会进行内部资

源整合，扩大经营规模及规划不同的业务模式。 

（2）交易的目的 

香港兴飞作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拥有供应商采购代理资质和一定海外客户

资源。通过本次交易，交易对方能够获取核心的供应商代理资质（如关键器件的

供应商采购代理权等）及部分客户销售渠道，且可通过香港兴飞供应链的采购优

势，通过采购物料及物料销售获取一定的物料销售价差。此外，依靠香港兴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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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的平台资源积累，交易对方可依靠香港兴飞进行股权或债务融资。 

由于上市公司未在与客户约定期限内履行完成香港兴飞出售的相关流程，客

户基于自身业务布局的时效性考虑，取消本次交易。 

2、交易对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以及前述主体的关联

方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潜在的关系或利益安排，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

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佳海科技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以及

前述主体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潜在的关系或利益安排，本次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 

3、上述交易具体财务处理，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交易具体财务处理 

由于上市公司未在与客户约定期限内履行完成香港兴飞出售的相关流程，客

户基于自身业务布局的时效性考虑，取消本次交易。 

（2）对公司的影响 

因本次交易取消，因此对公司没有影响。 

立信中联核查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回复说明与我们在执行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了解的

信息一致。 

问题 6：香港兴飞、深圳兴飞相关资金是否安全，是否存在实质流入关联方

的情形。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目前香港兴飞、深圳兴飞相关资金安全，深圳兴飞转让的应收款项与香港兴

飞计提减值的应收款项不存在实质流入关联方的情形。 

立信中联核查意见： 

我们在实达集团 2018 年年报审计过程中针对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执行的审

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向公司管理层了解与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相关的内部控制；

询问并获取了关联方关系及其明细交易清单；在审计过程中对异常交易保持警惕，

通过获取交易对方的工商信息等考虑是否存在尚未识别出的关联方等，我们未发

现公司 2018 年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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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问询函的回复说明是根据贵部的要求出具，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由于使用

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公章） 

 

2020 年 11 月 9 日 

 

 

 


